
福建省永安林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独立董事 2024 年度独立性自查报告
本人作为福建省永安林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

在 2024 年度任职期间恪尽职守、忠实履职，切实维护了中小投

资者的利益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等

相关规定的独立性要求，现将本人 2024 年度独立性自查情况报

告如下：

序号 事项 自查结果

1
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、主

要社会关系；
是□ 否☑

2
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一以上或者是上市公

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；
是□ 否☑

3
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或者

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任职的人员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；
是□ 否☑

4
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配偶、

父母、子女；
是□ 否☑

5

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

大业务往来的人员，或者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任职的人员；
是□ 否☑

6

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、

法律、咨询、保荐等服务的人员，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

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、各级复核人员、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、合伙

人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负责人；

是□ 否☑

7 最近�

䈕褀љ䀀告；

��


\O‹4

൞ р ᐸ ޢ ⨼

਀ ҁ ૝χփ ㄁㤀Ӱ ӄ 㛗 ㄒւ

��


\

O‹ጁ ਝ൞ р ᐸ ޢ ؀

��

ᒠ独司

)"

�

)" ��)"


